
第 5444號公告 香港警務處

社團條例 (第 151章 )

擬從社團名冊删除社團公告

致　： 逸東邨居民協會 (檔號 30056)

地址： 香港大嶼山東涌松仁路翠群徑黃泥屋村 2號 A, B座

本人有理由相信上述社團已停止存在，現行使《社團條例》(第 151章 )第 13(1)條所賦予的權力，
特此通告。

 除非貴會於本公告發出日期起三個月內向本人證明上述社團仍然存在，否則該社團即從根據
《社團條例》(第 151章 )第 11條所保存的社團名冊上删除。

2018年 7月 20日 助理社團事務主任陳絲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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